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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本次会议为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8年 12月 1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为：2018-052），拟定于 2018年 12月 29日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 12月 25日。 

二、新增临时议案的情况 

2018 年 12月 18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潘礼明（截至 2018年 12月

18日直接持有公司 41.88%的股份）提交的临时议案，现将增加的议案情况通知

如下：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黑龙江星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售后

回租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黑龙江星源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拟与海尔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协议合同》，融资金额

为人民币 1,500万元，租赁期 36个月，具体情况以合同实际签订为准。本次融

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星源中德牧业有限公司、福清市福

星源有机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清市为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关联方潘礼明及其配偶陈惠珠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

《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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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

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

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

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核，截至 2018 年

12月 18 日，股东潘礼明直接持有公司 41.88%的股份，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为 2018年 12月 29日，故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提案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且该议案具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审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议案提交公

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增加的临时议案外，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13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其他事

项不变。 

四、调整后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1.《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补充确认公司与关联方永辉青禾商业保理（重庆）有限公司偶发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潘礼明、陈惠珠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4.《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5.《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黑龙江星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东潘礼明提交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黑龙江星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0日 


